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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 
 

《土地法規概要》 
試題評析 
第一題：1.本題屬地籍編基本題。2.五個步驟的順序不可錯置。 
第二題：1.優先購買權是土地法的特色，歷年考試重點。2.國民住宅條例第十五條，常為考生所忽略，另外國民
住宅條例於民國91年12月11日修正。 
第三題：1.本題是問規定地價之程序，因此步驟為1~10，如問地價查估之程序，則步驟為1~6。2.地價調查估計
規則於92年3月14日修正發布，因此應寫新規定。在此提醒考生，準備考試應注意法規變動，切勿閉門造車。 
第四題：1.歷年考試著重在市地重劃的負擔，本次著眼於農地重劃。2.只要考生分辨市地重劃與農地重劃之區
別，應可順利答題。 

一、試依土地法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，說明地籍測量之程序為何？(25分) 

答：地籍測量之程序如下： 

(一)三角測量、三邊測量或精密導線測量：在大區域內，選擇適當位置，設置三角點，求其精確位置，形成完整之三角

網，以為基本控制點。 

(二)圖根測量：在小區域內，以三角點為準，在其間設置更多之控制點，即圖根點，以為戶地測量之用。 

(三)戶地測量：以圖根點為準，施測各宗土地之位置、界址、形狀等，以繪製成地籍圖（即地籍原圖）。 

(四)計算面積：以地籍原圖為準，計算各宗土地之面積。 

(五)製圖：以地籍原圖為根據，複製各種地籍圖，如段圖、地籍公布圖、區（鄉鎮）一覽圖、縣市一覽圖。 

二、何謂優先購買權？請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、土地法第一０四條、及國民住宅條例第十五條之規定，說

明之。(25分) 

答：(一)優先購買權：不動產出售時，其他權利關係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受之權利。 

(二)優先購買權之規定及立法目的： 

1.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，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。立法目的在減

少共有人數。 

2.土地法第一○四條：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地所

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立法目的在使房屋與基地所有權合一。 

3.國民住宅條例第十五條：免徵不動產買賣契稅之國民住宅出售時，國民住宅主管機關有優先承購權。立法目的在

管制國民住宅之轉售，期達成照顧較低收入家庭。 

三、請依平均地權條例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之規定，說明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
之程序為何(25分) 

答：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程序。 

(一)蒐集、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料 

1.不動產相關資料、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、街道圖、都市計畫圖說、禁限建範圍圖。 

2.地籍藍晒圖或地籍圖檔。 

3.上期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略圖。 

4.其他有關圖籍及資料。 

(二)調查買賣或收益實例、繪製地價區段草圖及調查有關影響區段地價之因素 

地價調查應以買賣實例為主，無買賣實例者，得調查收益實例，收益實例，係指租賃權或地上權等他項權利，且具

有租金或權利金等對價給付之實例。 

(三)估計實例土地正常單價 

地價實例估計完竣後，應將估計之土地正常單價調整至估價基準日。調整後之單價及其調查估價表之編號，應以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為單位，製作地價分布圖。估價基準日指每年九月一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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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，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

劃分地價區段時，應攜帶地籍圖、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，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單位，斟酌地價

之差異、當地土地使用管制、交通運輸、自然條件、土地改良、公共建設、特殊設施、工商活動、房屋建築現況、

土地利用現況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，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近、地段相連、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

一地價區段。 

(五)估計區段地價 

有買賣實例或收益實例估計正常單價之區段，以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實例土地正常單價，求其中位數為各該區段之

區段地價。 

(六)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

1.屬於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之土地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依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計

算。 

2.其他地價區段之土地，以區段地價作為宗地單位地價。 

(七)評議與核定 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計算每宗地價後，應報請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核定。依據調查結果，劃分地價區

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。 

(八)公告並申報 

將評定結果分區公告，公告及申報地價，其期限為三十日。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

告期間申報地價者，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。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，其申報之地價超

過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時，以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為其申報地價；申報之地價未滿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

時，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。  

(九)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

依據申報地價，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，送該管市縣財政機關。 

(十)重新規定地價 

規定地價後，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。但必要時得延長之。重新規定地價者亦同。 

四、試依農地重劃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，說明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重劃時，有關農路、水路及工程費用之分

擔，有何規定？(25分) 

答：(一)農路水路之分擔：重劃後農路、水路用地，應以重劃區內原為公有及農田水利會所有農路、水路土地抵充之；其有

不足者，按參加重劃分配土地之面積比例分擔之。 

(二)工程費用之分擔：農地重劃，除區域性排水工程由政府興辦並負擔費用外，其餘農路、水路及有關工程由政府或農

田水利會興辦，所需工程費用由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分擔，其分擔之比例由行政院定之。前項土地所有權人應分擔

之工程費用，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提供重劃區內部分土地折價抵付之。 


